
2020 年云南省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 2020 年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

查范围为流通领域销售的装配完整的电动自行车。本细则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

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及异议处理复检。

2 术语和定义

电动自行车：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行驶能力，能实现电助动或电驱动

功能的两轮自行车。

本细则中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3 产品分类

按驱动方式分为电驱动和电助动。

4 检验依据

凡是注明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

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

经公示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或明示质量要求

5 抽样

5.1 抽样方法、基数和数量

5.1.1 抽样方法

抽样人员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的抽样机构组成，抽样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向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出示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监督抽查通知书、抽样人员身份证

明。同时还应当出示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相关任务文件。抽样

人员应当告知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抽查产品范围、抽样方法等。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在被



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待销的具有质量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不得由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自行抽样。抽取的样品应为同一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同

一商标、同一规格型号的市场主导产品（以下简称“同一产品”）。

5.1.2 抽样基数和抽样数量

详见表 1 所示：

表 1 抽样基数和抽样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基数 抽样数量

电动自行车
抽样基数以实际生产销售数量计，

最低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优先抽取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型号

产品，每种产品共抽取 2辆，1 辆作

为检样，1 辆作为备样。

注：所抽样车应为经销售商确认装配完整的电动自行车，即配备有为其使用目的所必需的全部部件（含说明书、合

格证中明示的所有配件，包括但不限于充电器、电池、脚蹬等）的电动自行车。

5.2 抽样文书

5.2.1 抽样单按组织机构要求由抽样人员填写，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单位代表（经手人）

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单位代表（经手人）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

5.2.2 抽样文书应当经抽样人员和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签字确认。抽样文书确需更正或者

补充的，应当由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在更正或者补充处以签名、盖章等方式予以确认。

5.3 样品处置

5.3.1 抽样人员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拆封措施，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封样，并由抽样人

员和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签字确认。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受检单位代表

（经手人）签名、抽样人员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样日期及抽样编号。

5.3.2 检验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携带或者寄递至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备用样品封存于被抽样

生产者处或销售者处。

5.3.3 样品需要先行存放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处的，应当予以封存，并加施封存标识。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妥善保管封存的样品，不得隐匿、转移、变卖、损毁。

5.4 抽样注意事项

5.4.1 同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得在六个月内对同一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同一商标、

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进行两次以上监督抽查。

5.4.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抽样人员不得抽样：

（1）待销产品数量不符合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的；

（2）有充分证据表明拟抽样产品不用于销售，或者只用于出口并且出口合同对产品质



量另有约定的；

（3）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试制”、“处理”、“样品”等字样的。

5.4.3 终止抽样的情形：

抽样人员发现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涉嫌存在无证无照等（含”三无”产品）无需检验

即可判定违法的情形的，应当终止抽样，立即报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并同时报告涉嫌

违法的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5.4.4 抽样人员应对抽样场所、贮存环境、被抽样产品的标识、库存数量、抽样过程等通过

拍照和录像的方式留存证据。

5.5 购样

5.5.1 抽样人员应当购买检验样品。购买检验样品的价格以生产、销售产品的标价为准；没

有标价的，以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准。

5.5.2 备用样品由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先行无偿提供。检验结论为合格并且属于无偿提供

的样品，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提出异议处理申请期限届满后及时退还。

5.5.3 本细则中电动自行车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先行无偿提供，检验

结论为合格并且属于无偿提供的样品，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提出异议处理申请期限届满

后及时退还。其中，检验样品中涉及破坏性试验的防火性能零配件（充电器）需购买，购买

的充电器不进行退样。

6 检验要求

6.1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详见表 2 所示：

表 2 电动自行车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分类

复检样品

A 类 B 类 C类

1 整车标志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5 条
● 检样复检

2 车速限值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2.1 条
● 检样复检

3 制动性能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2.2 条
● 检样复检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分类

复检样品

A 类 B 类 C类

4 整车质量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2.3 条
● 检样复检

5 尺寸限值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2.5 条
● 检样复检

6 脚蹬间隙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2.6.1 条
● 检样复检

7 突出物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2.6.2 条
● 检样复检

8 防碰擦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2.6.3 条
● 检样复检

9 导线布线安装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4.1.1 条
● 检样复检

10 短路保护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4.1.2 条
● 检样复检

11 制动断电功能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4.2.1 条
● 检样复检

12 防失控功能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4.2.3 条
● 检样复检

13 充电器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4.4.1 条
● 检样复检

14
蓄电池最大

输出电压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4.4.2 条
● 检样复检

15 蓄电池防篡改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4.4.3 条
● 检样复检

16 防火性能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5 条
● 备样复检

17 使用说明书 GB 17761-2018
GB 17761-2018

第 7.8 条
● 检样复检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分类

复检样品

A 类 B 类 C类

注： 1、A类：极重要质量项目，即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 B类：重要质量项目，即涉及环保、能效、

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C类：标识。

2、充电器测试防触电保护状态。

3、防火性能测试充电器。

4、对上列检验项目逐一进行检测；遇不适用项目时，检验报告应标明不适用项。

6.2 检验注意事项

6.2.1 当经公开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或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推荐性标准时,则按上述要求

进行判定。

6.2.2 检验人员收到样品后，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

条有无破损以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论产生影响的情形，并核对样品与抽样文书的记录是否相

符。

6.2.3 对于抽样不规范的样品，检验人员应当拒绝接收并书面说明理由，同时向云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报告。

7 判定原则

7.1 检验结果的单项判定

单项检验结果符合标准要求的，单项判定结论为“合格”，单项检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要

求的，单项判定结论为“不合格”。

7.2 检验结论的判定

检验结论判定分为实物质量判定、标识判定和产品质量综合判定。

7.3 检验结论的实物质量判定

7.3.1 在实物质量判定中，所抽取样品实物质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

“经抽样检验，该样品实物质量判定为合格。”

7.3.2 所抽取样品实物质量检验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

抽样检验，该样品 XXX 项目不合格,实物质量判定为不合格。”

7.4 检验结论的标识判定

7.4.1 在标识判定中，所抽取样品标识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抽

样检验，该样品标识判定为合格。”

7.4.2 所抽取样品标识检验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



抽样检验，该样品 XXX 项目不合格,标识质量判定为不合格。”

7.5 综合判定

在产品质量综合判定中，依据实物质量和标识判定结论进行判定：实物质量合格且标识

合格的，综合质量判定为合格，结论为“经抽样检验，该样品实物质量判定为合格，标识判

定为合格，综合判定为合格。”实物质量不合格和（或）标识不合格的，综合质量判定为不

合格，结论为“经抽样检验，该样品实物质量和（或）标识判定为不合格，综合判定为不合

格。”

8 异议处理

8.1 复查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抽样过程、样品真实性等有异议的，收到异议处理申请的云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异议处理，并将处理结论书面告知申请人。

8.2 复检

8.2.1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检验结论书面告知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书面异议处理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8.2.2 若复检样品为检验样品，受检方提出异议可启用备检样品。

8.2.3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阐明理由的，收到异

议处理申请的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研究。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组织复检。

8.2.4 申请人应当自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复检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办理复检手续。逾期未办

理的，视为放弃复检。

8.2.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自申请人办理复检手续之日起十日内确定具备相应资质的检

验机构进行复检。

8.2.6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隐匿、转移、变卖、损毁备用样品的，应当终止复检，并以初

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8.2.7 复检机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检验方法、判定规则等对

与异议相关的检验项目进行复检，并将复检结论及时报送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由云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书面告知复检申请人。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8.2.8 复检费用由申请人向复检机构先行支付。复检结论与初检结论一致的，复检费用由申

请人承担；与初检结论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承担本次抽样检验的单位承担。

9 附则



9.1 本细则经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生效，仅用于 2020 年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开展的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

9.2 本细则由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起草并负责解释。


